江苏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开展网上银行（含手机银行）
非税收入收缴业务合作协议
甲方：江苏省财政厅
乙方：               
为深入推进江苏省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做好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地方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库〔2017〕7号）、《省政府关于加快江苏省政务服务网建设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7〕53号）和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关于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和全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建设等工作的通知》（苏财综〔2017〕33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江苏省财政厅（以下简称甲方）委托     
         （以下简称乙方）开展江苏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网上银行（含手机银行）非税收入收缴业务。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委托代理事项
（一）甲方委托乙方开展江苏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先行测试，2020年6月1日起，对公共支付平台中非税收入项目开展全业务收缴。甲方同意在乙方手机银行APP中接入江苏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非税收入收缴模块，用于非税全业务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收缴。
（二）项目启动时间：2020年2月。
（三）本协议未尽事宜，乙方应按照《关于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和全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建设等工作的通知》（苏财综〔2017〕33号）规定，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
第二条 甲方的职责和义务
（一）负责采集并提供非税收入待收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执收单位、收入项目、收入标准、金额等，具体以双方约定的接口报文规范为准。

（二）负责维护、管理和完善江苏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并对乙方非税收入收缴软件和接口等进行测试、验收。
（三）有权依据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制度、办法规定及改革需要，对乙方代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提出改进服务方式，调整服务内容等新的服务要求。
（四）有权对乙方代理财政非税收入电子化收缴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提出工作改进要求。
（五）依法具有的其他职责。
第三条 乙方的职责和义务
（一）配合甲方完善公共支付平台全业务收缴的接口报文规范，按照双方约定做好系统对接、测试及日常资金收缴、清算等工作。
（二）提供所有非税收入资金情况及收缴信息，配合甲方完成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全业务收缴的接口报文规范，做好并加强非税收入电子化收缴监控工作。
（三）乙方收款后，要按照甲方非税资金管理要求，在T+1工作日将所收资金及时、安全、准确的划转入甲方提供的银行结算账户。

（四）乙方须保证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格式和内容向甲方反馈非税收入收缴电子信息。具体要求按有关规定办理。
（五）严格管理并妥善保管甲方及执收单位提供的有关非税收入收缴的所有纸质资料和电子信息资料，并负有保密义务。
（六）乙方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将公共支付平台相关的程序接口、技术文档等向其他渠道开放，数据、资料仅用于双方的合作。

（七）配合甲方做好全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八）甲方要求乙方履行的其他职责和义务。
第四条 违约责任
协议双方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及约定履行协议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协议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履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在守约方书面通知的合理时间内违约方仍未纠正其违约行为或采取补救、赔偿措施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因违约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守约方损失，违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违约方严重违约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本协议目的已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因政策调整，使得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充分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对协议中有关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协商解决。

第五条 协议生效和终止
（一）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合作期限为三年。
（二）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一方不再续签本协议的，须在本协议期限届满一个月前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本协议自动顺延一年。顺延次数不限。
（三）本协议终止后，有关保密义务的条款对双方仍继续有效。
（四）甲乙双方如有纠纷，应本着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本协议正本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
甲方：江苏省财政厅               乙方：            
（盖章）                         （盖章）   
日期：                           日期：
